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10 年 1 月 15 日（11012）

                    

人事法令宣導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教育部函以：有關教師倘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請確依說明辦理，請查照。教師倘違反

    跟蹤騷擾防制法，請依教師法規定，本於權責進行程序及實體查證，並召開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是否應予解聘、不續聘或停聘。（教育部111年1月17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4200034A號函） 

二、教育部書函以、檢送勞動部110年12月30日勞動發管字第11005211551號令修正發布「雇

   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理辦法」第7條、第31條、第36條等相關內容資訊，請查照。（教

   育部111年1月5日臺教文(五)字第1100180774號書函） 

 

                   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 

 

一、教育部書函以，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編製之「人事行政法制作業錦囊」，因考量目前 

    網路環境下之使用效益，自本次111年改版後不再編印紙本，改以線上提供電子檔方式 

    辦理，請查照。（教育部111年1月11日臺教人處字第1110006817號書函）  

 

二、教育部函以，檢送公益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金辦理「2022第十屆星雲教育獎」遴選辦 

    法及海報，請貴局（處、署、校）協助轉發並鼓勵所屬教師踴躍參加，請查照。（教育  

    部111年1月10日教師(三)字第1110000407A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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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福利、退休、撫卹 

 

一、教育部書以，轉知文化部辦理2022第26屆「臺法文化獎」，受理推薦時間自即日起 

    至111年5月27日止，請惠予協助推薦參選人，請查照。(教育部111年1月24日臺教師( 

    一)字第1110009222號函) 

二、內政部書函以，本部110年「愛在有你的城市」單身聯誼活動，第11至第13梯次訂於 

    111年1月24日至2月2日受理報名，請惠予協助宣傳並鼓勵單身男女踴躍參加，請查照 

    。(內政部111年1月22日台內戶字第11102407623號書函) 

三、教育部函以，「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立學校教職員申請自願退休辦理個別化專 

    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1年1月18日以臺教人（四）字第 

    1100151132A號令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令影本（含行政規則）1份，請查照轉知。 

   (教育部111年1月18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151132B號函) 

四、教育部書函以，配合公立學校教職員在職繳付退撫基金費用，溯自110年1月1日起，不 

    計入繳付年度薪資收入課稅，應先行辦理事項，請查照並轉知所屬辦理。(教育部111 

    年1月18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00627號書函) 

  

                    人事活動訊息 

 

一、 教職員部分（含約用人員、專案工作人員、行政助理）：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機關或單位 

職稱 

新職機關或單位 

職稱 

到(離)職 

日期 
備考 

陳雅雯 調職 
研究發展處 

專員 

學生事務處 

身心健康中心 

專員 

110.12.24  

吳柔臻 調職 
教務處 

組員 

圖書資訊館 

組員 
111.1.24  

二、同仁結婚、生育、升等相關訊息 

 

 恭賀：1月份壽星，生日快樂! 

王昱傑、張晏瑋、楊雅如、吳秋香、楊錦騰、吳明典、王至豪、顏珮珊、王月秋、陳

至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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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一下 

 

小企鵝有一天問他奶奶，「奶奶奶奶，我是不是一隻企鵝啊？」 

「是啊，你當然是企鵝。」 

小企鵝又問爸爸，「爸爸爸爸，我是不是一隻企鵝啊？」 

「是啊，你是企鵝啊，怎麼了?」 

「可是，可是我怎麼覺得那麼冷呢？」 

                  

                   法律園地 

 用家裡的電腦燒錄音樂CD會違反著作權法嗎？ 

      很多人在買電腦的時候，都會選購光碟燒錄機(CDR/RW或DVD R/RW)，當然，備份資料   

 是很重要的目的，如果是燒錄自己買來的音樂CD，原版放在電腦上聽，備份放在汽車上聽，如  

 果這樣也會違反著作權法的話，那不是很恐怖嗎？  

      關於這個問題，請讀者放心，著作權法對於一般民眾在家庭中正常的著作利用行為，考量

 到對著作權人權益影響有限，通常都是屬於合理使用的範圍。目前著作權法第51條規定：「供 

個人或家庭為非營利之目的，在合理範圍內，得利用圖書館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因此，利用家裡面的光碟燒錄機，燒錄一份自己買來的音樂CD，屬於「供個人或

家庭」非營利的目的，且「合理範圍內」並不會違反著作權法。  

     但是，如果把自己覺得好聽的音樂CD燒錄好幾張，分贈給親朋好友聆聽；幾個同學合買一

張CD，交給家裡有燒錄機的同學燒錄後，提供給合買的同學一人一片；將買來的音樂CD轉錄成

MP3檔案，透過Blog、網站或P2P軟體分享給其他的網友；或是透過P2P軟體大量下載MP3檔案或

是電影視訊內容，這些行為雖然都是屬於非營利的行為，但有些超過法條所規定供「個人或家庭

」使用的目的，有些是超出「合理範圍」，這時候就沒有辦法適用著作權法第51條主張合理使用

，會有侵害重製權的問題。因此，若是有需要利用家裡的燒錄機做音樂CD複製時，記得合法取

得正版著作，限於個人或家庭使用所需數量的份數，而且不要對外散布，應該不會有侵害著作權

的問題。  

                                      【本文摘自經濟部智部智慧財產局網頁】  

 

 

                                        


